
保稅工廠及稅款記帳業務問答

壹、保稅工廠
一、設立保稅工廠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如何?如何申請設立?

答：(一)設立保稅工廠應具備之資格、條件

依公司法組織登記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設

有登記合格之工廠，並具備下列條件者，得向海關申請核准登記為保稅工廠：

1.公司財務無累積虧損或申請時前三年（成立未滿三年者，以其存續期間為準）平

均無虧損者，或雖有累積虧損，其虧損後資本淨額仍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或

已按扣除累積虧損後資本淨額不足新臺幣五千萬元之金額辦理增資或提供其他擔保

2.公司之欠稅或罰鍰已繳清或提供相當擔保。

3.廠區適於管理，設有警衛室並派員駐守。

4.具備製造外銷成品應有之機器設備及完善之安全設施，經海關勘查符合規定。

5.分設之原料及成品倉庫，經海關勘查合格。但有不宜倉儲之笨重或具危險性之保稅

物品者，應另設有經海關認可之適當儲存處所。

6.廠房設施符合下列標準者:

(1)生產機器及設備已安裝完竣，能立即開工生產或已在生產中。

(2)原料倉庫及成品倉庫須為堅固之建築，且具有防盜、防火、防水、通風照明及其他

確保存貨安全之設施，並須與辦公室保持適當之隔離。

(3)工廠範圍應與外界有適當之隔離設施。

7.具備電腦處理有關保稅業務帳冊、報表及相關資料。

(二)如何申請設立：

申請登記為保稅工廠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工廠所在地海關辦理： 

1.申請書：應載明公司名稱、統一編號、工廠登記編號、公司地址、資本額、負責人姓

名、身分證統一編號、電話號碼及工廠地址。 

       2.公司登記證明書、工廠登記證及特許營業證(非特許事業免送)之影本一份。

3.公司章程及董監事名冊一份。

4.產品清表一份。

5.工廠、倉庫、笨重原料等儲存處所及生產機器配置平面圖一份。

6.保稅工廠印鑑登記卡。

7.產品生產程序說明書及其各步驟使用原料名稱、數量暨工廠原物料管理制度有關資

料一份。

8.最近三年（成立未滿三年者，以其存續期為準）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一份。 

9.保稅工廠之廠房使用執照、建物所有權狀及土地所有權狀影本各一份；如係租賃者

應另檢附租賃契約及廠房所有權人承諾書，同意該保稅工廠經廢止其登記時，其

保稅物品應無條件繼續存放在廠房倉庫至少六個月期間，以供監管海關處理保稅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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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工廠申請登記為保稅工廠，應檢送主管機關准許設廠文件，向海關申請辦理勘查

，如需先行進口自用機器、設備者，得向海關申請臨時監管編號，並繳納進口稅款保

證金，辦理通關手續，俟取得工廠登記證並經監管海關審查符合者，始准予洽期接管。

申請廠商設有二個以上之工廠者，得分別就其中一個或二個以上之工廠申請設立保稅

工廠。但各工廠間有相互提撥原料、半成品、成品之關係或產製外銷成品具有連貫性之

製造程序者，不得僅就其中部分程序工廠申請登記為保稅工廠。

經核准登記之保稅工廠，由海關發給執照，並應每二年檢具上述第 2、6 及 9點規定之

文件辦理校正一次。

二、保稅工廠產品可否內銷?

答：可以。依據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第 40 條規定，保稅工廠內銷之保稅產品，應由保稅工

廠或由買賣雙方聯名繕具報單，報經監管海關依出廠時之形態補徵進口稅捐後，始准放

行出廠。前項內銷之保稅產品，除該產品係屬使用供裝配用已逾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單一

半成品所製成者，應依完稅價格按有關稅率核計關稅外，得由廠商向監管海關申請依下

列方式之一課徵關稅。

(一)內銷保稅產品應依完稅價格減去百分之三十後，就其餘額按有關稅率核計關稅。

(二)內銷保稅產品有使用國產非保稅原料經海關查明屬實者，依完稅價格先扣除該項非

保稅原料部分之價值後，就其餘額按有關稅率核計關稅。

保稅工廠內銷之保稅產品，如經再加工外銷，得依外銷品沖退原料稅辦法等有關規定辦

理退稅。但屬於取消退稅之貨品項目，仍不得退稅。

另依據經濟部公告，專案許可保稅工廠申請輸入未公告准許間接進口之大陸地區原物料、

零組件製成之產品，非經國際貿易局核准，不得課稅內銷。

三、保稅工廠之保稅產品，售予或贈與國內外廠商及到廠參觀之客戶，其價值未逾免簽證限

額者，如何辦理有關手續?

答：(一)售與或贈與國內廠商者，應由保稅工廠繕具「進口報單」(G2)，向監管海關申請辦理

補稅出廠。

(二)寄送國外廠商者，應由保稅工廠繕具「出口報單」(B9)，依照成品外銷程序，辦理報

關出口手續。

(三)交與到廠參觀之國外客戶或由廠方人員或委託快遞專差攜帶出口者，應填具「攜帶保

稅工廠產品出口 (或復運進口) 申請書」，交國外客戶或廠方職員或快遞專差具領出廠

於出廠之翌日起十日內憑出口地海關出口證明銷案。隨身攜帶出口之保稅產品攜帶復

進口時，應持憑原「攜帶保稅工廠產品出口 (或復運進口) 申請書」，向進口地海關報

驗進口，於放行之翌日起一週內進廠存倉並入帳。

(四)保稅工廠攜帶保稅原料出口或復進口時，其價值未逾免簽證限額者，比照前第三點

方式辦理。

(五)政府機關派員出國或接待來訪外賓向保稅工廠購買保稅產品贈送友邦人士者，得憑

中央各院所屬一級單位證明及收據提領出廠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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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稅工廠應設置未逾免簽證限額保稅產品出廠登記簿，並報請監管海關驗印，逐筆

登記保稅產品出廠之日期、名稱、規格、數量及繳稅金額，以備查核。 

(七)上述(三)、(四)、(五)之保稅產品未依規定銷案，亦未運回廠內者，應於銷案期限屆滿

之翌日起十日內繕具「進口報單」(G2)，向監管海關申請辦理，補稅出廠。

四、保稅貨物因工廠倉容不足，可否申請廠外存倉？

答：(一)依據「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第十九條規定，「保稅工廠因廠內倉庫不敷存儲，必

須租用廠外倉庫時，應符合第五條第二款及第六條第一項第九款之規定，並報請監

管海關核准後，方可使用。」明訂保稅工廠之保稅貨物因倉容不足，得報請監管海關

核准，辦理廠外存倉。

        (二)上述應符合第五條第二款規定，係指「原料倉庫及成品倉庫須為堅固之建築，且具

有防盜、防火、防水、通風照明及其他確保存貨安全之設施，並須與辦公室保持適當

之隔離。」及第六條第一項第九款「保稅工廠之廠房使用執照、建物所有權狀與土地所

有權狀及其影本各一份；如係租賃者，應另檢附租賃契約與其影本各一份及廠房所

有權人承諾書，載明同意該保稅工廠經廢止其登記時，其保稅物品可無條件繼續存

放在廠房倉庫至少六個月，以供監管海關處理保稅物品。」規定。

五、保稅工廠原料可否運至廠外加工？有何注意事項？

答：依據「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第四十六條規定：

(一)保稅工廠進口之保稅原料或加工品，得經監管海關核准後運出廠外加工，並以加工

至半成品且該加工品以仍能辨別其所加工之原料者為限。

(二)保稅工廠所生產之保稅產品已超過工廠產能，而該保稅工廠又已事先具結負責以自

己名義將運出廠外加工之保稅產品逕行出口或售與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加工出

口區區內事業、農業科技園區園區事業及自由港區事業或其他保稅工廠再加工出口

者，得申請監管海關專案核准其運出廠外加工至成品。

(三)廠外加工，應由保稅工廠先繕具出廠加工申請書，載明加工廠商名稱、地址、公司統

一編號及工廠登記證編號 (其為自然人者，姓名、地址及身分証統一編號) ，使用原

料及加工品名稱、數量以及加工期限等，並檢附廠外加工品用料清表及合約向監管

海關申請核准後，填具已經海關驗印之廠外加工紀錄卡辦理出廠，亦得在核准之種

類、數量及加工期限內，逐批填具廠外加工紀錄卡，分批出廠。

(四)保稅工廠進口或自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加工出口區區內事業、農業科技園區園區

事業及自由港區事業或其他保稅工廠購買之保稅原料，得經監管海關核准直接運至

加工場所，從事廠外加工，但僅限加工至半成品並運回保稅工廠。

(五)廠外加工由加工廠所添加之原料，不得申請退稅。但加工廠為保稅工廠者得申請除帳

(六)加工過程較為複雜者，廠商應事先提供資料，以供查核。

(七)廠外加工之期限，以經監管海關核准廠外加工之翌日起六個月為限，但其有特殊情

形者，得於期限屆滿前，申請海關核准延長，延長期限不得超過三個月，並以一次

為限。

貳、稅款記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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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銷廠商登記為「外銷品原料稅自行具結廠商」應具備何種資格?申請登記時應檢附何種

證件? (外銷品沖退原料稅辦法第 15、16 條)

答：(一)申請資格：

外銷廠商符合下列規定情形之一者，其外銷品原料稅准予自行具結：

1.過去二年平均外銷實績年在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上，或沖退稅金額年在新臺幣三千

萬元以上；或過去三年平均外銷實績年在新臺幣四千萬元以上，或沖退稅金額年

在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或過去四年平均外銷實績年在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或

沖退稅金額年在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經查同期間內平均無虧損、無欠稅及無違章

漏稅不良記錄，其過去年度如有虧損亦已彌補者。

2.合於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八條規定之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

前項第 1點過去三年之實績於第三年度開始後已達新臺幣四千萬元，或沖退稅金額

新臺幣二千萬元；或過去四年之實績於第四年度開始後已達新臺幣二千萬元，或沖

退稅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而其過去二年度或三年度經年終查帳平均無虧損、無欠稅

及無違章漏稅不良紀錄者，視為已滿三年或四年。

依第 2點規定申請自行具結之廠商如開始營業已逾一年度者，應查明其上年度無虧損

無欠稅及無違章漏稅不良紀錄。

前所稱無欠稅及無違章漏稅不良紀錄，係指各該所定期間內無欠、漏稅或所欠、漏稅

額合計未滿新臺幣五十萬元者。

(二)檢附證件：

廠商應檢具下列文件，向經辦機關申請核定後准予自行具結：

1.外匯或貿易主管機關有關外銷實績之證明。但適用沖退稅金額之規定申請者，依經

辦機關之紀錄為準。

2.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有關查帳之證明。

3.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出具其屬依營業稅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專營應稅貨

物或勞務者之身分證明。

4.切結書。

前項規定之證明或紀錄，除第 3點外，均以申請前各年度一月至十二月之證明或紀

錄為準。

二、合作外銷廠商可否申請沖退外銷品原料關稅及貨物稅? (外銷品沖退原料稅辦法第 26 條)

答：可以，但應由原供應廠商出具同意書，或於出口報單或沖退稅申請書上蓋章證明表示同

意。

前項應出具沖退原料稅同意書之廠商如已停業，並有原設立登記主管機關或稅捐機關出

具之停業屬實文件者，得僅由該申請廠商具結辦理沖退稅。

三、外銷品原料稅款須在多久時間內辦理沖退?如因故不能在規定期限內退稅，可否申請准予

展延退稅期限?(外銷品沖退原料稅辦法第 18 條、關稅法第 63 條)

答：(一)外銷品應沖退之原料稅，應依下列起算日起於一年六個月內辦理沖退稅，逾期不予

辦理：

4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4%BF%83%E9%80%B2%E7%94%A2%E6%A5%AD%E5%8D%87%E7%B4%9A%E6%A2%9D%E4%BE%8B.htm#a8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5%8A%A0%E5%80%BC%E5%9E%8B%E5%8F%8A%E9%9D%9E%E5%8A%A0%E5%80%BC%E5%9E%8B%E7%87%9F%E6%A5%AD%E7%A8%85%E6%B3%95.htm#a14


1.進口之原料稅自該項原料進口放行之翌日起。

2.國產原料之貨物稅自該項原料出廠之翌日起。

(二)廠商因具有關稅法第 63 條第四項之特殊情形，致不能於前項規定期限內申請沖退稅

者，得於期限屆滿前一個月內向財政部申請展延，其展延，以一年為限。

　　

四、記帳之外銷品原料稅款如不能於規定期限內全部沖銷完結，是否取消記帳之資格?其處罰

之規定如何?

答：(一)外銷品原料之記帳稅款，不能於規定期限內申請沖銷者，應即補繳稅款，並自記帳

之翌日起至稅款繳清日止，照應補稅額，按日加徵滯納金萬分之五。但不得超過原

記帳稅額百分之三十(關稅法第 79 條)。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滯納金：

1.因政府管制出口或配合政府政策，經核准超額儲存原料。

2.工廠遭受天災、事變或不可抗力之事由，經當地消防或稅捐稽徵機關證明屬實。

3.因國際經濟重大變化致不能於規定期限內沖銷，經財政部及經濟部會商同意免徵

滯納金。

4.因進口地國家發生政變、戰亂、罷工、天災等直接影響訂貨之外銷，經查證屬實。

5.在規定沖退稅期限屆滿前已經出口，或在規定申請沖退稅期限屆滿後六個月內出

口者。

(二)應補繳之稅款及滯納金未能依限繳清，停止其六個月以下之記帳(外銷品沖退原料稅

辦法第 21 條)。

五、進口稅款記帳之外銷品原料，可否轉售內銷? (外銷品沖退原料稅辦法第 20、21 條)

答：可以，唯應先向經辦海關補繳稅款及滯納金。其未依規定繳清記帳稅款及滯納金，即自

行將稅款記帳之加工外銷原料或其製品轉供內銷者，除追繳稅款及滯納金外，停止其六

個月以下之記帳。

　

六、辦理進口稅款記帳之加工外銷原料復運出口應如何辦理免稅?

答：進口供加工外銷之原料復運出口免稅案件，須注意下列事項：

(一)復運出口原料須為進口供加工外銷之原料。

(二)須在該原料進口放行之翌日起一年內，經財政部核准復運出口。(關稅法第 56 條)

(三)應由原進口商報運出口，並應於外貨復出口報單中「復出口原因」欄內自行填報復出

口原因，惟該原因應與輸出許可證所列原因相符。

(四)廠商應於原料復運出口日之翌日起六個月內檢附下列文件向關務署臺北關松山分關

退稅課辦理沖稅：

1.進口報單副本影本。

2.外貨復出口報單副本。

3.輸出許可證影本(依規定免辦簽證或免除簽證者免附)。

4.退稅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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